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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稅法§26

 ‧未完成海關放行手續之進出口貨物，得經海關  
   核准，暫時儲存於貨棧或貨櫃集散站。

 ‧前項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，應向所在地海關  
   申請登記及繳納保證金；其應具備之資格、條  
   件、保證金數額與種類、申請程序、登記與變  
   更、證照之申請、換發、廢止、貨櫃與貨物之  
   存放、移動、通關、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 
   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。

壹、法源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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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稅法§26-1

 ‧依本法登記之貨棧、貨櫃集散站、保稅倉庫、  
   物流中心及其他經海關指定之業者，其原由海  
   關監管之事項，海關得依職權或申請，核准實  
   施自主管理。

 ‧海關對實施自主管理之業者，得定期或不定期  
   稽核。

 ‧第一項自主管理應辦理之事項、業者應具備之  
   條件、核准、廢止、專責人員應具備之資格、  
   任務、人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財政  
   部定之。

壹、法源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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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行政規則:

一、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

二、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

三、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 
    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

四、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

五、海關徵收規費規則

壹、法源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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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15:

‧空運進口或轉運貨物應於卸存航空貨物集散站之貨棧之翌日 
  起三日內拆櫃、拆盤。但軍政機關進口及無法拆櫃、拆盤進 
  倉貨物經向海關申請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(§15.2)

‧貨棧業者點收進口、轉運或轉口貨物無訛後，應立即辦理進 
  倉作業。(§15.3)

案例A：點貨不實(進倉/艙單資料與貨物標籤不符) 

案例B：整盤進口貨物未點貨即進儲。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 
      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 
      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 
      儲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30)

貨物進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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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22:

‧存棧之進口貨物如有溢卸、短卸情事，貨棧業者應依下列期 
  限內繕具報告。須註銷或更正者，應於原申報短卸或溢卸報 
  告送海關翌日起三日內為之。但有特殊情形經海關核准者， 
  不在此限：(§22.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二、空運貨櫃（物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（一）一般貨物：進倉完畢之翌日起三日內。             
  （二）快遞貨物：進倉完畢之翌日起一日內。             
  （三）機邊驗放貨物：進倉完畢時。    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 
      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 
      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 
      儲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29-1)

貨物進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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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7:

‧進口貨棧應於倉庫內設置專用倉間，存儲破損或貴重貨物。 
  對於逾期未報關、逾期未提領貨物之存儲場所應有明顯之區 
  隔。(§7.1)

‧專營或兼營轉口貨物之貨棧，應設轉口貨物專用倉間並派專 
  人監管。(§7.2)

 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9:

具有危險性之貨物，應設置專用貨棧儲存之，並先取得有關 
主管機關出具對設置地點及貨棧安全設備之同意文件。

貨物存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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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14:

貨棧內存貨應將標記朝外，分批分區堆置，並於牆上標明區
號，以資識別。但經海關核可之電腦控管自動化貨棧，或油
槽、筒倉等儲存散裝貨物之特殊貨棧，不在此限。

案例：貨架區儲位之存倉貨物於存放時未將標記朝外。 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 
      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 
      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 
      儲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30)

貨物存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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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物存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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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16:

‧存倉貨物應依提單或提貨單分別堆置，不得相混。(§16.1)

‧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貨棧，貨物之儲存以電腦自動化 
  控管儲位，海關可於線上隨時查核者，得不受前項之限制。 
  但同一棧板上不得放置不同提單之貨物。(§16.2)

案例：驗貨關員於查驗前發現待驗貨物及放行貨物混裝於同一 
      盤上。 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 
      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 
      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 
      儲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30)

貨物存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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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17:

‧存貨物之包件過重或體積過大或有其他特殊情形者，得經海 
  關核准，存儲於貨棧之露天處所。但須將進出口貨物分區堆 
  置，其安全與管理仍由該貨棧業者負責。(§17.1)

‧經前項露天處所須鄰接已登記之貨棧。但設置於國際港口、 
  國際機場、自由貿易港區之管制區內或鄰接之土地如被政府 
  徵收而被分割者，不在此限。(§17.2)

案例：未經申請，即將點貨進倉之出口貨物放置於倉外。 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 
      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 
      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 
      儲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30)

貨物存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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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物存放

申請書貨物暫存地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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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24:

貨棧業者應依海關認可之格式，具備存貨簿冊或電腦進倉總簿
檔，對於存貨之倉位及貨物存入、提出、抽取貨樣或其他海關
規定之事項等，均須分別即時詳實登載，並依海關放行文件予
以核銷按日製作或電腦列印報表備查。必要時海關得派員查
核。

案例A：貨物存放儲位與電腦進倉總簿檔登載之儲位不相符。

案例B：進倉貨物無登載儲位。

案例C：待打盤貨物與存放儲位貨物相混。 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 
      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 
      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 
      儲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29-1)

貨物存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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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25:

‧貨棧業者對存棧貨物及經海關扣押或預定扣押之貨物，應善 
  盡保管之責任。(§25-1)

案例：擅自移動海關扣押貨物。 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 
      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 
      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 
      儲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31-1)

貨物存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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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18:

‧存棧之進口、轉運或轉口貨物，貨棧業者應驗憑海關放行通 
  知、提貨單、轉運准單或其他海關核准文件，核對船名、航 
  次或班機航次與貨物之標記、箱號或航空標籤號碼、件數無 
  訛，並依海關指示通知完成貨物之監視、押運、加封電子封 
  條或儀器檢查等辦理事項後，方准提貨出棧。(§18.1)

案例A：進口貨物無核對放行憑單予以出倉。

案例B：未報關貨物出倉(放置於放行碼頭)。

案例C：保稅貨物未加封出棧。 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 
      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 
      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 
      儲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31-1)

貨物出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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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物出倉

管制哨保全核對進
口放行欲出倉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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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19:

‧存棧之出口貨物，貨棧業者應驗憑海關放行通知、裝貨單   
  或託運單，核對裝運之船名、航次或班機航次及貨物之標記 
  、箱號或航空標籤號碼、件數無訛，並依海關指示通知完成 
  貨物之監視、押運、加封電子封條或儀器檢查等辦理事項後 
  ，方准提貨出棧裝運。(§19.2)

案例：具有放行附帶條件應監視打盤之出口貨物無辦理完成   
      即予以打盤出倉。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 
      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 
      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 
      儲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31-1)

貨物出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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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19:

‧貨棧已報關放行之出口貨物，須辦理退關者，貨棧業者應將其    
隔離堆置，且明顯標示，並查對出口貨物後，於出口貨物退關    
報告單簽證。(§19.4)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    
    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仍未      
  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貨物        
或廢止其登記。(§29-1)

‧前項退關貨物貨主提領出棧時，應繕具申請書經海關核准，並    
經駐棧關員簽章後，由貨棧業者核對貨物之標記、箱號或航空    
標籤號碼、件數無訛後，方准出棧。(§19.5)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    
    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仍未      
  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貨物        
或廢止其登記。(§31-1)

貨物出倉



20

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物出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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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物出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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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物出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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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物出倉

管制哨保全核對
退關欲出倉貨物保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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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21:

‧存棧之進口、出口或轉運、轉口貨物，如須公證、抽取貨樣   
 、看樣或進行必要之維護等，貨主應向海關請領准單，貨棧    業
者須依准單指示在關員監視下辦理，其拆動之包件應由貨    主恢
復包封原狀。但政府機關基於貨品檢驗（疫）需要所為    之抽取
貨樣、看樣作業，貨棧業者依該機關核發之文件辦理    。(§21.1)

‧存棧進出口或轉運、轉口貨物之加做或更正標記、箱號或航    
空標籤號碼及出口貨物之重新包裝、加裝、打件等，均須經    海
關核准並經駐棧關員簽章後，由貨棧業者監視辦理。        
(§21.2)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      
  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        
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        儲
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30)

貨物重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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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物重整

遠雄專責人員監視業者進行貨物
外箱破損查驗及包封維護作業

遠雄專責

業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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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物重整

遠雄專責人員監視業
者貨物加強包裝作業

遠雄專責

業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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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13-1:

1.貨棧貨棧大門、進口倉庫、出口倉庫、轉口倉庫（間）、海     
空或空海聯運轉口貨物拆櫃區、快遞貨物專區、機邊驗放倉     庫
（間）、貴重物品儲存專用倉間、扣押庫及其他海關認為     有必
要之處所，須設置二十四小時連續錄影或動態偵測錄       影、具
回放及燒錄功能、並能存檔三十日以上且運作正常之     閉路電視
監控系統，連線至海關辦公室或其他場所，供海關     查核及即時
監看貨況。但設立於港口機場管制區內，以儲存     大宗或種類單
純裸裝貨物之業者，得經海關核准免設置。   

2.前項監控系統檔案存檔期間，海關認有必要時，得命業者延     
長存檔至九十日以上。 

罰則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      
   得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         
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         儲
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31-1)

貨棧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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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13-2:

貨棧門禁管制措施如下：

一、貨棧大門應設置警衛哨所，由保全或倉管人員負責管制人 
    員及車輛進出，必要時海關並得要求建置自動化門哨。   

二、倉庫應置專人管理，人員出入須憑證件或許可文件，報關 
    、報驗人員或貨主因陪同查驗、檢驗、檢疫、取樣或看樣 
    而進入倉庫者，無現場關（官）員或經海關核准自主管理 
    業者之專責人員在場下嚴禁碰觸貨物，查驗或作業完畢應 
    將貨物包裝恢復原狀後迅速離開，不得逗留。

三、除快遞貨物外，已放行或經海關核准退關、退倉之貨物提 
    領出倉，應經保全或倉管人員核對放行憑條或運送單據。 
 

貨棧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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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13-2:

罰則：

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命其
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按次處罰；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
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貨物或廢止其登
記。(§31-1)

貨棧業者違反第十三條之二規定，且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涉有私
運情事者，屬違規情節重大，海關應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
定，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貨物或廢止其登記。(§32-1)        

            

貨棧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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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棧安全

進口倉管制門哨 出口倉管制門哨

門哨保全核對
進倉人員證件

門哨保全核對
進倉人員證件



31

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棧安全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棧安全

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§35:

1.依本辦法設立之貨棧應由貨棧業者與海關共同聯鎖。但經海 
  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貨棧，得免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

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:              
進、出口及轉口共同作業項目：啟閉進出口貨棧門鎖         
一、貨棧業者應設登記簿以供啟閉進出口貨棧門鎖之專責人員 
    於領取及交回鑰匙時登記時間並簽名，該鑰匙應於開鎖後 
    立即交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貨物進出倉作業時，開啟各貨棧（倉庫）門鎖，下班或貨 
    物進出倉工作完畢立即加鎖，並登錄作業起訖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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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棧安全貳、進出口貨棧管理 貨棧安全

若倉門在短時間有關閉
後再重新開啟之需求，
應新增欄位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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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
請記得填寫課程測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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